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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视野中“真实性”的多种样态 

 
 
      彭兆荣在《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上撰文，以各种不同的“真实性”的表现样态为

“经”，以民族志历史研究为“纬”，以3个不同时段的民族志为样本，分析了传统民族志在“实

践理性”和“文化理性”原则下对“真实性”的理解；现代历史人类学通过“文化结构”对“真

实性”叙事的构建；在当代“全球化”社会里，旅游民族志认识和反映“民族志”所面临的情形

与困境。在文中，作者试图回应学术界提出的3个问题，即民族志反映历史“真实性”的可能性，

不同时期的民族志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特点，民族志再现不同社会语境中“真实性”样态的差异。

作者认为，人类学自诞生以来，民族志研究就一直把记录和反映“真实性”作为一项重要的历史

使命和学科目标。由于社会历史的变迁，以及由此引入的新的社会关系和结构因素，致使“真实

性”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样态。另一方面，人类学家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所关注的问题、采取的方

法、形成的范式等，必然使他们在“真实性”样态的把握和反映上出现差异。既然“真实性”处

于变化之中，那么，民族志对它的反映和解释亦在过程之中。同时，民族志研究的历史也构成了

另一种“真实性”的学科样态——不仅包括认知理念的时代样态，实践原则的差异性样态，而且

反映在民族志写作的范式样态等。这些不同的样态无疑丰富了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反映。 

 
 
 
 

我国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转型 

 
 
 
      李普者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上撰文指出，随着民族地

区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必然转型。中国

少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转型就是价值观念结构关系的转型、政治价值观念的变化、经济价值观

念的变化和伦理价值观念的变化。在民族价值观念结构关系方面，尽管时间迁移，我国少数民族

以伦理道德为本位或以宗教神学价值观念为本位的价值观念结构模式却始终如一。因此，少数民

族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转型，最根本的是要把道德由绝对变为相对，把宗教神学价值观变为世俗



化的价值观，改变其在价值观念结构关系中的支配地位。具体而言，就是转变为以经济利益为本

位的价值观念结构模式，从而形成自由、民主、公正的社会价值目标，形成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

相结合的价值观念。民族政治价值观念的变化体现在从空头政治转变为务实政治，从德治(或人

治)观念转变为法治观念，从依附观念转变为民主、自由、平等观念以及改变官本位的人生价值取

向，树立科学的人生价值观。民族经济价值观念的变化表现为从安贫乐道转变为利益竞争，从耻

于经商、轻商转变为重商，从身份特权观念转变为平等契约观念，从平均主义观念转变为效率优

先观念。民族伦理价值观念的变化是指从重义轻利观念转变为义利统一观念，从群体至上的价值

观念逐渐转变为群体与个体相统一的价值取向。 

 
 
 

优先开发西部地区女性人力资本 

 
 
 
      赵峰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上撰文指出，加大女性人

力资本投资，优先开发女性人力资本是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措施。作者认

为，西部大开发首先是人才资源开发，必须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加强宏观调控

和政策引导，针对女性人力资本的成长和工作特点，努力营造尊重女性特点、鼓励创新、信任理

解的良好环境，形成更为灵活的管理机制，激励女性发挥聪明才智，应是西部人才资源开发中不

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针对女性的基本状况和人才开发超前性、连续性、长期性和开放性的特点，

西部地区女性人力资本优先开发必须依赖如下路径：强化激励优秀女性人力资本机制，规划女性

队伍建设工程，实施女性培训与提高工程，适当推迟女性退休年龄，实行女性职称评聘政策倾

斜，引导女性从事与其性别相适应的工作，发展和完善西部女性人才市场，加大对西部地区优秀

女性人力资本的宣传力度。 
 
 

[文章推荐] 独联体的“童奴”  
 

[文章推荐] 前苏联——“性奴”的产地  
 

[文章推荐] 前苏联秘密改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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